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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九九九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遗漏遗漏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1年 12月 4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楼江跃、彭涛、郑可集、杜鹤鸣、

朱文革、金德钟、孙笑侠、陈凌、辛金国出席）。会议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一一一、、、、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公司公司公司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换届选举换届选举换届选举换届选举的提案的提案的提案的提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将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股东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第一大股东，直接

持有公司 38.66%的股份）和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第二大股东，直

接持有公司 9.91%的股份）提名，推荐楼明先生、楼江跃先生、张汉文先生、杜

鹤鸣先生、汪涛先生、彭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一）；经公司董事会提名，推荐孙笑侠先生、陈凌先生、辛金国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二）。 

上述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按规定将报请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审

核，经审核无异议后方可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提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辛金国、孙笑侠、陈凌对本提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董事候

选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本

提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二二二、、、、审议通审议通审议通审议通过了过了过了过了《《《《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公公公公司董事津贴司董事津贴司董事津贴司董事津贴的提案的提案的提案的提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综合参考其他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报酬情况，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董事工作业务量，同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每位独立董事的年

度津贴为 6 万元人民币（含税），非独立董事的年度津贴为 5 万元人民币（含

税）。 

本提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三三三、、、、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关于召开关于召开关于召开 2011201120112011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四四四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楼楼楼楼    明明明明，男，1973 年出生，研究生，高级经济师，复旦大学 EMBA。曾在浙江

武警总队服役，历任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助理、总裁，浙江万福建

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曾获 “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 “浙江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优秀创业企业家”、 “全国抗震

救灾先进个人”、“金华市劳动模范”、“中华慈善奖”等荣誉称号。现任广厦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总裁。 

 

楼江跃楼江跃楼江跃楼江跃，男，1974 年出生，研究生，经济师。2002 年 2 月-2006 年 12 月任

广厦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1999 年 2 月至今任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局副主席。2002 年 12 月-2010 年 7 月任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2 年 12 月至今任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局副主席。 

 

张汉文张汉文张汉文张汉文，男，1970 年出生，大学本科，中共党员，经济师。1992 年 9 月-1997

年 7 月任浙江尖峰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1997 年 7 月-1999 年 7 月任浙江

金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1999 年 7 月-2001 年 5 月任浙江金华环球计算机

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2001 年 5 月-2003 年 5 月任浙江尖峰海洲制药有限公司总

经理；2003 年 5 年-2008 年 2 月任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2008 年 2

月至今任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杜鹤鸣杜鹤鸣杜鹤鸣杜鹤鸣，男，1957 年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2001 年 7 月-2006 年 9 月

任浙江广厦集团安徽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6 年 9 月-2006 年 12 

月任广厦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07 年 1 月-2008 年 4 月任广厦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2008 年 4 月-2010 年 2 月任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2010 年 2 月 27 日-2011 年 4 月 7 日任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0 年 3 月 24 日至今任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现任广厦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汪涛汪涛汪涛汪涛，男，1970 年出生，浙江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中共党员。2000

年 3 月-2006 年 6 月担任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投资部

经理；2006 年 7 月-2010 年 8 月任飞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执行总裁，

新洲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2006 年 12 月-2010 年 3 月任上海白猫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现任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助理。 

 

彭涛彭涛彭涛彭涛，男，1970 年 5 月出生，浙江杭州人，大学本科，中共党员，高级会

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1992 年毕业于浙江财经学院会计系；1992 年 7 月-1998 

年 1 月任职于杭州环境监测中心站；1998 年 1 月-2003 年 10 月，任职于浙

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2003 年 10 月-2009 年 5 月任职于浙江证监局；2009 年 

5 月-2009 年 10 月 28 日任浙江上市公司协会常务副会长、法定代表人；2009 

年 10 月 29 日-2010 年 4 月 23 日任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010 年 4 月 22 日-7 月 16 日任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2010 年 3 月 24 日至今任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2010 

年 7 月 16 日至今任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2011 年 4 月

9 日至今兼任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孙笑侠，男，1963 年 8 月出生，浙江温州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

哈佛大学高访学者，享受国务院“人民政府特殊津贴”，2002 年获第三届“中

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2005 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2007 年—2009 年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

学特聘教授、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

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法律哲学-社会科学协会（IVR）会员中国分会常

务理事。 

孙笑侠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

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 

 



 

 

陈陈陈陈        凌凌凌凌，男，1966 年 4 月出生，浙江建德人，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经济学博

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有关中国近现代企业史，家族企业的现代转型，

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问题等。1996 年以后曾赴德国

柏林工业大学、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德国维腾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意大利

特伦托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访问研究或担任客座教授，自 2004 年 5 月担任浙

江大学城市学院特聘兼职教授、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2005

年 9 月-2009 年 7 月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自 2009 年 7 月转至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现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自 2011 年 10 月起任浙江大学全球浙

商研究院执行院长。2002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培养计划”，自 2003 年入

选浙江省 151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 

陈凌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

交易所惩戒。 

 

辛金国辛金国辛金国辛金国，男，1962 年 11 月出生，管理学博士,会计学教授，中国注册会计

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历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会计学教授，

现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贸学院党总支书记。 

辛金国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

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 

 

 

 

 

 

 

 

 

 



 

 

 

浙江广厦浙江广厦浙江广厦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提名孙笑侠、陈凌、辛金国为浙

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

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浙江

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浙江广厦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

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

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

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

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

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

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辛金国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注册会计师、

会计学专业教授等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

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盖章) 

   

 

   2011年 12月 9日 

 

 

 

 

 

 



 

 

浙江广厦浙江广厦浙江广厦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_孙笑侠__，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 __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___提名为__浙江广厦___股份有限公司第_七_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__

浙江广厦_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

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__浙江广厦__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

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___浙江广厦_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

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__浙江广厦__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

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孙笑侠 

 

                  2011年 12月 9日 

 

 

 

 

 

 



 

 

浙江广厦浙江广厦浙江广厦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独立独立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董事候选人声明董事候选人声明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_陈凌__，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 __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___提名为__浙江广厦___股份有限公司第_七_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

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__浙江

广厦_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

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__浙江广厦__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

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___浙江广厦_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

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__浙江广厦__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

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凌 

 

         2011年 12月 9日 

 

 

 

 

 

 



 

 

浙江广厦浙江广厦浙江广厦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_辛金国__，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 __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___提名为__浙江广厦___股份有限公司第_七_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__

浙江广厦_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

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__浙江广厦__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

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___浙江广厦_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注册会计师、会计学专业

教授等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

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__浙江广厦__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

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辛金国 

 

    2011年 12月 9日 



 

1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第第第第七七七七届董事会届董事会届董事会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等事项等事项等事项等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独立意见的独立意见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本人作为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董事津贴等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意见 

1、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由股东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厦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由公司董事会提名。经

审核，提名人资格、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方式、提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指

导意见》的规定。 

2、经对被提名的九位董事候选人楼明、楼江跃、张汉文、杜鹤鸣、汪涛、

彭涛、孙笑侠、陈凌、辛金国（其中：孙笑侠、陈凌、辛金国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履历资料审核，上述九位董事候选人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其履行职责所具备的

能力和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的禁止任

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指导意见》中有关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

规定。 

3、公司六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

本次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人同意提名楼明、楼江跃、张汉文、杜鹤鸣、汪涛、彭涛、孙

笑侠、陈凌、辛金国（其中：孙笑侠、陈凌、辛金国为独立董事候选人）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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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选举。 

二、关于董事津贴的意见 

根据董事工作业务量，综合参考其他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报酬情况，并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同意第七届董事会每位独立董事的年度津贴为 6 万元人民币（含

税），非独立董事的年度津贴为 5 万元（含税），并提请公司 2011 年度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辛金国                    孙笑侠                 陈凌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